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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辐射环境监理站省级放射性实验室升级改造项目监理服务”服务内容和要求

[bookmark: _Toc7877]一、服务要求
1.施工监理要求
负责协助买方进行施工图纸的交底会审、施工阶段一直到保修阶段的质量监督、设计变更管理、进度控制、甲供材料管理、档案资料的管理、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监督检查以及施工各方关系协调及投资控制、资料建立及管理等。
（1）材料与设备监管，核实和管理进出场设备和材料是否符合买方合同要求及国家有关规定，不符合规定的不得使用，并及时向买方报告。
（2）施工工艺与质量监督：审核质量控制措施、施工组织方案。及时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随工检查，旁站并记录，定期检查施工工艺和质量，出具检查结果资料；
（3）进度和成本控制：跟踪工程进度，统筹协调工期延误问题，按要求报送监理日志和周报、月报等；审核工程变更和签证，避免不合理增加项。
（4）安全管理：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和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交底，审核安全施工方案，检查施工现场安全措施，监督施工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5）验收管理：对分项和分布工程进行逐项验收，作出质量评定，不合格不予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协助买方完成消防验收环保检测等政府审批手续；督促施工单位对不合格项进行整改，并复验确认。
（6）资料管理：根据买方要求和监理工作规范，整理随工检查记录、隐蔽工程签证、检查记录、施工图纸、验收报告、监理工作日志、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竣工结算等资料移交买方。
2.监理工作内容要求
监理工作须符合国家、地方关于监理工作相关要求。
（1）监理必须在工程开工前两周内，提供监理规划、监理大纲、监理实施细则。监理必须按本合同和买方现场的要求对本项目的质量、进度、投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含甲供材料)信息资料等方面进行全面监理。
（2）监理需向买方提供现场施工照片。
（3）监理人员应熟悉施工规范和验收标准，掌握监理人员应具备的知识，熟悉本项目的合同和图纸，熟悉工程实际施工情况，保持廉洁公正。
（4）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和标准、监理条例、合同条款，对本工程的施工质量进行检查和验收，负责监督各施工单位按施工、设计变更及买方指令施工，每周例会前同买方提交书面记录和报告。
（5）按买方要求进行关键工序检查验收、竣工验收和移交等。
（6）检查和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招标人管理要求及时整理各项资料。       
（7）检查和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档案馆的档案管理要求及时整理各项资料。
（8）组织工程例会，并将例会纪要报买方。
（9）组织实行安全质量检查, 结果以书面形式报买方签字确认。
（10）每月向买方提交当月监理月报, 监理月报必须明确上月工程完成情况, 下月工作计划。 
（11）现场监理人员在监理过程中必须按照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原则开展监理，提前熟悉图纸，并认真校核建筑、结构、安装及其他配套图纸。
（12）分部工程结束后，必须及时提交监理评估报告，单位工程竣工后必须及时提交工程小结。
（13）监理在保修期间内负责工程的回访及维修工作的管理与监督。
3.施工准备阶段监理
（1）组织施工图会审，检查和计算施工图中尺寸标注错误，审核方案、选材及做法的合规性和各专业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各项设计指标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规定等内容。
（2）协助买方对各会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办理设计变更和设计补充手续，并向买方提交会审记录。
（3）协助买方进行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运用的可行性研究及质量评估工作。根据买方对既定项目目标质量的规划, 制定本项目的质量监理控制体系并提交买方审批方案。
（4）组织审核承建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
（5）审核承建施工单位拟选用材料及构件出厂合格证、环保等级、质量合格证书。
（6）审核及检查承建商拟采用的施工机械及检测、计量器具的技术性能；
（7）其他工作:甲供料管理、组织开工预备会、监理会、图纸会审会，审查开工准备条件、施工组织设计交底、安全交底、施工单位资质审核、专业从业人员资格，办理现场移交、测量基准备。
4.施工阶段监理
（1）卖方根据买方现场和监理合同的要求及时组建监理机构,全面开展以质量、进度、投资、安全控制以及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现场协调为重点的监理工作，帮助现场最终实现产品，达成建设目标任务。
（2）审核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计划、物料进场计划、劳动力计划、资金使用计划。协助买方进行设备采购，组织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严格监控材料的进度和质量，根据现场工程实际进度控制甲供材料的合理进场时间。审核施工单位上报的材料进场计划,必要时可至材料生产厂家内监控检查材料的生产情况,以确保材料的进场进度。材料进场时需要对照封样样品严格审核材料的质量和数量,审核通过后材料方可进场。材料安装过程中及完成后监督施工单位的成品保护工作。协助买方进行材料相关资料的整理和收集,并需满足买方的相关要求；
（3）有计划的组织工程例会、专题会议,协调工程建设过程中各方关系，解决处理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做好工程实体的检测工作，对承建施工单位的成果进行复测检验，形成质量记录；处理工程索赔，调解合同争议，主持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参与安全事故的调查;检查督促承建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整理监理资料,工程初验后向买方移交工程档案资料，参加买方组织的工程核验和移交工作，协助现场买方审查工程结算。
5.监理实施旁站制度
（1）监理部应在旁站监理工序施工前24小时安排好旁站监理人员，根据工序施工时间长短安排旁站监理人员数量,一般不少于一人。
（2）在旁站监理过程中，监理人员应随施工不间断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较为严重的质量、安全隐患应立即报告总监和买方，待隐患处理完后再继续施工，必要时发停工令；
（3）和旁站记录世真实、全面，保持记录的连续，不得编造假记录，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4）旁站监理记录须在施工结束后24小时内整理完毕，买方将抽查执行情况；
（5）对旁站监理人员做好安全检查交帮工作,特别是夜间，旁站监理,不仅要做好施工单位的安全检查工作，也要做好自我保护。
6.监理工作时间要求
（1）监理部所有人员要严格遵守施工上下班时间，（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安排）不得迟到早退；
（2）8小时以外只要工地有施工，监理部都应安排适当人员加班进行巡视,特别是按规定应该进行旁站的部位必须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旁站；
（3）节假日监理部要安排人员值班，并将值班人员安排表报买方备案,监理部应根据施工内容安排好相应专业监理人员值班,保证工程的正常施工；
7.巡视检查要求
（1）监理部的监理人员必须保证白天正常工作时间内，有2小时以上在施工作业面巡视；
（2）监理工程按照现行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附表《工序检查一览表》要求对现场进行检查验收；
（3）巡视中对一般项目不少于30%的检查，对一般实测检查不少于20%自行检测；
（4）应记录检查的分部分项、检查位置，观测项目质量描述应包括存在质量问题、数量多少、是否符合验收要求;实测项目应有监理工程师亲自实测的数据;
（5）监理部应根据工程进度要求，编制简单易行的巡视检查表。

二、商务要求
1.项目实施时间及地点
1.1项目实施时间：本项目交付与施工同步进行，项目实施达到采购人及国家政策相关规定的验收条件。
1.2项目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基本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本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地址。
本项目整包中标，供应商不得拆分项目内容投标，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3.付款方式：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
4.违约条款
非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原因，成交供应商不按合同规定及响应承诺保质保量完成本项目的，采购人将取消其成交资格，成交供应商须按实际损失金额赔偿，同时采购人将其虚假应标的行为上报财政部门进行处罚。
5.其他未尽事宜，待成交签约时双方再议。


